黄石市2026年电力负荷管理方案

为积极应对迎峰度夏（度冬）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形势，切实保民生、保公益、保重点、保发展、保安全、保稳定，确保黄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《电力负荷管理办法（2023年版）》（发改运行〔2023〕1261号），结合黄石电网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负荷管理方案编制原则
（一）政府主导、履行职责。坚持各级人民政府为主导，主管部门组织协调，发电企业有效配合，电网企业作为重要实施主体，指导电力客户落实六级负荷管理、有序用电措施。
（二）安全稳定、统筹兼顾。综合考虑地区经济结构、电网负荷特性和用电构成等因素，合理均衡采取负荷管理措施，统筹全社会整体效益，确保电网运行稳定、电力用户人身和设备安全。
（三）产业引导、有保有限。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政策，结合企业负荷特性，要求实施负荷管理、有序用电过程中，首先限制“两高”项目用电。切实保障居民生活和涉及公众利益、国家安全的重要客户用电供应。
（四）快速响应、规范实施。完善负荷管理以及有序用电机制，精心组织、科学调度、快速响应，努力做到限电不拉闸，确保不拉公网居民用电。进一步加强电力供需平衡预测，提升应急响应能力，细化用电负荷控制措施，确保负荷管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
二、电力供需形势
2026年，黄石主网新投运两条220千伏线路（500kV铜都变配套），2026年黄石地区供电能力由340万千瓦上升到380万千瓦，结合新能源，午间最大供电能力为500万千瓦，晚间最大供电能力为410万千瓦。综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，预计2026年全年地区最大用电需求将达340-355万千瓦（较2025年增长7～21万千瓦，增长率2～6.51%），因此，大负荷期间全接线正常运行方式下，全网电力供应基本充裕，但局部变电站、高压线路或电网异常情况下仍存在重过载的风险。
三、负荷管理实施安排
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关于切实做好有“两高”项目有序用电的通知》要求，要优先限制“两高”项目用电，原则上应剔除“六保”用户，科学足额制定不低于历史最大负荷的5%、10%、15%、20%、25%、30%的六级负荷管理（有序用电）方案。其中：
第Ⅵ级：33.64万千瓦电力负荷；
第Ⅴ级：46.87万千瓦电力负荷；
第Ⅳ级：70.3万千瓦电力负荷；
第Ⅲ级：93.73万千瓦电力负荷；
第Ⅱ级：117.17万千瓦电力负荷；
第I级：140.6万千瓦电力负荷。
四、负荷管理方案
根据黄石地区电力电量平衡、电煤库存、电煤调入等情况，精心组织，科学调度，按照日节煤量编制负荷管理方案，实行调控负荷措施。本方案共涉及各类高压用户共530户，实施过程中根据电煤库存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参与用户名单。
（一）实施范围
本轮负荷管理以除“六保”以外的高压用户为主要实施对象，优先安排传统高耗能企业轮休轮停，“六保”用户按照国家发改委《负荷管理管理办法》规定如下：
1. 应急指挥和处置部门，主要党政军机关，广播、电视、电信、交通、监狱等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用户；
2. 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矿井等停电将导致重大人身伤害或设备严重损坏企业的保安负荷；
3. 重大社会活动场所、医院、金融机构、学校等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用户；
4. 供水、供热、供能等基础设施用户；
5. 居民生活，排灌、化肥生产等农业生产用电；
6. 国家重点工程、军工企业。
（二）执行方式
结合全市电力供需、电煤库存变化情况，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负荷管理方案。
1. Ⅵ级方案：对94户高压用户实行调控负荷措施，日均调控33.64万千瓦，平均压限比例为27.32%。其中：市重点每日压限比例20%；主要高能耗企业（有色、水泥、玻璃、化工等无法全停企业）每日压降电量40%；一般高能耗企业每日压降电量45%；铝型材、模具钢产业每日压降电量50%；大用户、纺织、铸造及其他产业每日压降电量30%。
2. Ⅴ级方案：对256户高压用户实行调控负荷措施，日均调控46.87万千瓦，平均压限比例为37.50%。其中：市重点每日压限比例31%；主要高能耗企业（有色、水泥、玻璃、化工等无法全停企业）每日压降电量60%；一般高能耗企业每日压降电量60%；铝型材、模具钢产业每日压降电量60%；大用户、纺织、铸造及其他产业每日压降电量55%。
3. Ⅳ级方案：对258户高压用户实行调控负荷措施，日均调控70.3万千瓦，平均压限比例为54.36%。其中：市重点每日压限比例48%；主要高能耗企业（有色、水泥、玻璃、化工等无法全停企业）每日压降电量70%；一般高能耗企业每日压降电量75%；铝型材、模具钢产业每日压降电量75%；大用户、纺织、铸造及其他产业每日压降电量60%。
4. Ⅲ级方案：对320户高压用户实行调控负荷措施，日均调控93.73万千瓦，平均压限比例为68.72%。其中：市重点每日压限比例61%；主要高能耗企业（有色、水泥、玻璃、化工等无法全停企业）每日压降电量75%；一般高能耗企业每日压降电量75%；铝型材、模具钢产业每日压降电量75%；大用户、纺织、铸造及其他产业每日压降电量65%。
5. Ⅱ级方案：对347户高压用户实行调控负荷措施，日均调控117.17万千瓦，平均压限比例为87.22%。其中：市重点每日压限比例75%；主要高能耗企业（有色、水泥、玻璃、化工等无法全停企业）每日压降电量90%；一般高能耗企业每日压降电量90%；铝型材、模具钢产业每日压降电量90%；大用户、纺织、铸造及其他产业每日压降电量80%。
6. Ⅰ级方案：对530户高压用户实行调控负荷措施，日均调控140.6万千瓦，平均压限比例为96.41%。其中：市重点每日压限比例95%；主要高能耗企业（有色、水泥、玻璃、化工等无法全停企业）每日压降电量100%；一般高能耗企业每日压降电量100%；铝型材、模具钢产业每日压降电量100%；大用户、纺织、铸造及其他产业每日压降电量100%。
（三）方案执行
负荷管理执行期间，各县（市）供电企业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等系统动态监测用户日节电量，若当日压减电量低于目标值的95%时，及时查明原因，并向本地电力运行主管部门报告，促请政府监督用户，并按政府要求采取措施。对拒不执行有序有电措施的，由政府部门下达行政指令，供电公司负责执行。
五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预警发布
根据电网实际电力缺口，报市经信局同意后启动相应级别的预案，发布预警信息，并适时调整、提升预警和响应级别。有关重要电力用户要及时检查备用和保安电源，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。
（二）分级管理
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，结合辖区电力供需平衡情况，将负荷调控指标和调控措施分解下达县（市、区）和直供用户，并严格按照下达的指标执行，确保负荷管理责任和措施落实到位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坚持各级人民政府主导，主管部门组织协调，发电企业有效配合，供电企业组织实施，落实负荷管理各项措施。供电企业作为实施主体，应严格执行政府批准的负荷管理实施方案，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，引导企业用户主动实施错峰用电和避峰用电。
（二）规范执行程序。供电企业要切实履行提前告知义务，通过公告、电话、短信、送达负荷管理通知单以及建立微信群等方式，及时通知需要停、限电及终止供电的电力用户。
（三）确保民生用电。严格做好居民生活和重要用户供电保障，坚决杜绝涉及居民和重要用户的拉闸限电事件，非事故情况下禁止直接拉闸，不得以“负荷管理”、“有序用电”的名义对居民生活和重要用户实施拉闸限电。
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负荷管理方案实施期间，各级供电企业应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，每日开展负荷管理影响负荷、用电量等执行情况的统计工作，并及时报送本地电力运行主管部门。遇有重大事件及突发事件，应第一时间报告本地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和上级供电企业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地应组织媒体加强用电形势宣传，倡导电力用户响应号召，落实负荷管理的相关措施要求。切实加强舆情监测，注重新闻宣传，引导用户安全用电、科学用电和节约用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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